
资格预审公告 

云南白药研发平台—昆明中心建设项目四层药物评价平台 

资格预审公告（代招标公告） 

项目编号：XM2022A004-049/HCZB03202311023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云南白药研发平台—昆明中心建设项目四层药物评价平台已由

呈贡区发展和改革局（呈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以云南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

案证（备案号：2206-530114-04-01-347317）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云南白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建设资金来自企业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招标人为云

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进行公开招标，特邀请有兴

趣的潜在投标人（以下简称申请人）提出资格预审申请。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名称：云南白药研发平台—昆明中心建设项目四层药物评价平台。 

2.2 建设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月华街 1830号，云南白药产业区内。 

2.3 项目概况：项目建筑面积约 5.7 万平方米，占地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

其中地上 4 层（局部 5 层），地下 1 层。定位为云南白药创新研发厂区，满足研

发、实验、培训等功能。本项目为四层药物评价平台施工。 

2.4 招标范围：云南白药研发平台—昆明中心建设项目四层的普通环境动物

实验区、屏障环境动物实验区、洗刷区及解剖区、GLP实验区、药理药效实验区、

中央控制室及过道等相关工程，包括净化工程、暖通工程、电气工程、弱电工程

（网络、监控、门禁、互锁）、给排水工程、公用工程、自控工程、楼层室内动

力系统管道接驳，给排水系统接驳，电力系统接驳、工业蒸汽接驳、甲供工艺设

备配合安装，实验室家具供货安装等全部工程内容。具体工作以图纸、技术要求

为准。 

2.5 计划工期：220日历天。 

2.6 质量标准：按国家质量验收标准一次性验收合格；通过政府主管部门现

场验收，并取得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配合业主完成 GLP 验证工作；配合完成药



物评价平台环评验收；完成相关的系统验证（包括但不限于：自控系统、环境净

化设施等）；配合完成 P2生物安全实验室备案相关工作。 

2.7 标段划分：本项目不划分标段。 

3．申请人资格要求 

3.1 主体要求：申请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

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其他类似的法定证明文件。 

3.2 资质要求：申请人须同时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下列资质： 

（1）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 

（2）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 

（3）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 

（4）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3.3 业绩要求：申请人 2020年 1月 1日至今完成过 1 项金额不低于 5000万

元的动物房实验室工程施工业绩（动物房建筑面积不低于 5000 平方米，其中屏

障环境动物房不低于 2000平方米）。 

同时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1）合同协议或中标通知书； 

（2）竣工验收证明材料； 

3.4 财务要求：具有良好财务状况，提供 2020-2022 年度经第三方专业审计

机构出具的完整的审计报告；2020 年以后成立的单位按成立后年份提交经第三

方专业审计机构出具的完整的审计报告；2022 年以后成立的单位提供成立以来

的财务报表。 

3.5 项目经理要求： 

（1）具有一级注册建造师资格，专业为机电工程或建筑工程，同时具备有

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2）必须是注册在申请人本单位的职工，提供 2022 年 1月至今连续 6个月

申请人为其购买的社保证明材料； 

（3）2020 年 1 月 1 日至今担任过 1 项金额不低于 5000 万元的动物房实验

室工程施工（动物房建筑面积不低于 5000 平方米，其中屏障环境动物房不低于

2000平方米）的项目经理； 



（4）同时提供以下证明材料,材料需能证明其为项目经理身份,否则视为未

提供： 

①合同协议或中标通知书； 

②竣工验收证明材料； 

（5）没有担任任何在建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提供承诺函。 

3.6 技术负责人要求：具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 

3.7 拟派项目管理人员要求：符合《施工现场专业（管理）人员配备表》要

求。 

3.8 信誉要求:申请人信誉良好，参加本项目前三年内，①未被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在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②未因不良行为记录被纳入“限制消费人员名单”,

及“失信被执行人”（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网站查询）；③近三年内投标人

及其法定代表人无行贿犯罪记录（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网站“刑事案由”进行

查询），分别查询并提供公告发布当日至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截止时间前的网页查

询截图。 

3.9 其他要求： 

3.9.1申请人近三年（2020年 1 月 1日至今）无因违约或不恰当履约引起的

合同中止、纠纷、争议、仲裁和诉讼记录。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未被

暂停或取消，财产未被接管、冻结、破产等状态，无被禁止市场准入情形，近三

年（2020 年 1 月 1日至今）未发生过安全责任事故。 

3.9.2参与本次招标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发生过重大质量事故。 

3.9.3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申请人，不

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投标活动。 

3.9.4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资格预审方法 

本次资格预审采用有限数量制，当通过详细审查的申请人多于 5家时，通过

资格预审的申请人限定为 5家。 



5．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5.1 资格预审文件获取时间：2023 年 11 月 22 日至 2023 年 11 月 28 日，每

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17:00(北京时间，下同)。逾期的招标人不予受

理。 

5.2 资格预审文件获取资料：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或单位介绍信原

件）及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扫描件，已签署的《保密承诺函》原件扫描件。 

5.3 资格预审文件获取方式：搜索关注“华辰招标”微信公众号进行获取。

点击找到需要参与的项目公告，按步骤完成基本信息填写，上传“资格预审文件

获取资料原件扫描件”。在“华辰招标”微信公众号完成资格预审文件获取的，

无须到现场办理。 

5.4 资格预审文件每套售价 100 元/份（人民币），文件售后不退。 

6．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6.1 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截止时间（申请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3 年 12

月 04日上午 09 时 30分，地点为昆明市呈贡区月华街 1830 号云南白药产业区产

业综合楼 2楼 2018会议室。 

6.2 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资格预审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元博网（原中国

采购与招标网）”、“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官网”、“昆明华辰招标代理有限

公司官网”，招标人及招标代理机构对其他网站或媒体转载的公告及公告内容不

承担任何责任。 

8．联系方式 

招 标 人：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昆明市呈贡区月华街 1830号 

联 系 人：白工 

联系电话：0871-66203230 

 

招标代理：昆明华辰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地    址：昆明市北京路 900号颐高数码中心 A座 15 楼 

联 系 人：陈晓旭、徐国正、杨永婧 

联系电话：13529369201、13529327120 

日    期：2023年 11月 22日 



资格预审公告附件： 

附件一： 

施工现场专业（管理）人员配备表 

 

专业岗位 人员数量最低要求 岗位资格要求 岗位要求 

项目经理 1 
是：☑ 

否：□ 

专职：☑ 

兼职：□ 

技术负责人 1 
是：☑ 

否：□ 

专职：☑ 

兼职：□ 

施工员 3 
是：☑ 

否：□ 

专职：☑ 

兼职：□ 

安全员 2 
是：☑ 

否：□ 

专职：☑ 

兼职：□ 

质量员 2 
是：☑ 

否：□ 

专职：☑ 

兼职：□ 

标准员 1 
是：☑ 

否：□ 

专职：☑ 

兼职：□ 

材料员 1 
是：☑ 

否：□ 

专职：☑  

兼职：□ 

机械员 1 
是：☑ 

否：□ 

专职：☑ 

兼职：□  

劳务员 1 
是：☑ 

否：□ 

专职：□  

兼职：☑ 

资料员 1 
是：☑ 

否：□ 

专职：☑  

兼职：□ 

1. 表中“岗位资格要求”栏是、否提供岗位证书（资格证书）的在“□”内打“√”。 

2. 表中“岗位要求”栏专职、兼职在“□”内打“√”。 

此表为投标人配置“施工现场专业（管理）人员”最低要求。 



附件二： 

保 密 承 诺 函 

致：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我公司承诺在参与贵公司的云南白药研发平台—昆明中心建设项目四层药物评价

平台资格预审过程中，严守商业秘密，承担保密义务： 

一、保密信息指贵公司与我公司资格预审过程中获取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图纸、

资格预审文件、技术要求等； 

二、我公司承诺将保密信息的传播限制在为了本次合作目的需要知晓该保密信息的

相关雇员中，未经贵公司允许，不向与本项工作无关的任何第三方（包括新闻媒体）披

露该等信息，亦不会将该信息直接或擅自修改后用于与本项工作无关的其他用途。 

三、我公司承诺在持有贵公司披露的保密信息资料时，主动采取严格、有效的措施，

防止保密文件的失窃或丢失。 

四、我公司承诺一旦发现或应该发现保密信息被不正当使用或未经授权被使用，将

立即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防止进一步地不正当使用，且立即通知贵公司。 

五、如我公司及我公司参与双方合作的相关人员违反本保密承诺函规定的保密义务

且给贵公司造成实际损失，我公司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我公

司承诺如因过失泄露委托人的保密信息且给贵公司造成实际损失，同样承担违约责任。 

六、我公司承诺贵公司向我公司披露的保密信息和保密信息中任何形式的知识产权

全部归属于贵公司，且本函并不授予我公司对保密信息拥有任何权利、资格或权益。 

七、我公司承诺在合作过程中亦不侵犯贵公司及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

因侵犯他人的专业权或知识产权及其他合法权益引起的任何责任，全部由我公司承担。 

八、本函自我公司签署之日起生效，保密期限为生效之日起永久有效。 

九、本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承诺人：                             （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2023 年   月   日 

 


